
立法會CB(2)2994/05-06(01)號文件  
 

回覆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關於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的動議 

 

 

 《1951 年關於難民地位公約》(“《難民公約》＂)並不適用

於香港特別行政區。我們一貫的政策是不會向任何人提供庇護，而

我們也沒有義務接收根據難民公約申請成爲難民的人士。 

 

2. 雖然《難民公約》並不適用於香港，尋求庇護者可向聯合國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 (“聯合國專員署＂)香港辦事處申請難民身

份。我們一向有為聯合國專員署香港辦事處提供支援，安排該處以

象徵性租金租用政府物業作其辦事處。 

 

3. 特區政府獨立地依照高度程序公平標準處理酷刑聲請個

案。根據終審法院意見，我們不能依賴聯合國專員署甄別酷刑聲請，

但我們會繼續和他們保持緊密聯繫，並探討如何在現有的框架下加

合作。 

 

4. 無人會因其為難民、尋求庇護者或酷刑聲請人的身份而遭到

拘捕或羈留。但若有人違反本港法律則可被拘捕或羈留。羈留時間

將依法處理並可能因個案情況不同而有異。截至本年七月中，在入

境事務處知悉而又可被留的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當中，約四

分之三的人士獲擔保外釋以代替留。一般而言，我們會以三個準

則，以考慮是否依法准許違反《入境條例》的人士以擔保代替羈留。

這三個準則包括(一)是否可在合理的時間內，對有關人士依法執行遣

送或遞解離境的安排；(二)如准許有關人士擔保出外以代替羈留，會

否構成社會治安上的風險；和(三)有關人士潛逃或干犯/再次干犯罪

行的機會。此外，個別個案的人道理由也在考慮之列。 

 

5. 在人道支援方面，政府按個別情況和需要，提供實物援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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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在本港接受有關機構甄別其聲請期間

的需要。我們為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提供的援助包括臨時住

屋、膳食、衣履、其他基本日用品、適當的交通津貼和醫療服務。

我們會視乎個案的個別需要和個人情況，包括這些人士本身擁有以

及在其他途徑所獲得的資源，向有關人士提供不同的援助。 

 

6. 為加強協調各項服務，政府委託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需要

援助的尋求庇護者和酷刑聲請人提供實物援助。 

 

7. 政府就有需要的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制訂有關支援性

質、程度和方式的政策時，曾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個別人士的需要，

以及他的要求是否合理。政策目的是提供支援，讓有關人士不致陷

於困頓，但同時又不會因此而產生磁石效應，對香港現時支援系統

的長遠承擔能力造成嚴重影響。 

 

8. 除了援助之外，當難民、尋求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的年幼子

女在頗長的時間內不會被遣送離境，教育統籌局會按個別情況作出

就學安排。教育統籌局會就這類入學申請諮詢入境事務處，以確定

這些兒童會否於短期內被遣送離境。入境事務處在 2005 年至 2006

年七月下旬獲轉介 32 宗這類申請。期間入境事務處並無反對任何這

類申請。雖然這些兒童並不符合領取學生資助的資格，但如申請人

有充分的人道及值得同情的理由，我們會按個別情況考慮他們的申

請。 

 

9. 我們的法律援助政策旨在確保具充分理據在本港法院提出

法律訴訟或抗辯的人士，不會因為經濟能力不足而無法行事。尋求

庇護者及酷刑聲請人只要符合有關準則，即經濟審查及案情審查，

也可獲得法律援助。 

 

10. 香港法律援助服務屬於香港法律制度的一環。根據《法律援

助條例》及《刑事案件法律援助規則》的規定，法律援助的範圍只

限於在香港法院展開的民事及刑事法律程序中提供法律代表。因



 3

此，法律援助並不涵蓋沒有涉及法律程序的情況。政府無意改變現

行政策。 

 

11. 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公約》而言，政府制定了行政程序，以處理有關申請。有關行政程

序容許被拒的酷刑聲請人提出反對，而其上訴將由保安局局長考

慮。由於甄別及上訴過程並不涉及法律程序，所以法律援助並不涵

蓋有關程序。不過，當局就酷刑聲請所作的決定(包括就其上訴所作

的決定)可被司法覆核，而有關的法律程序則為法律援助所涵蓋。同

樣地，如酷刑聲請人或尋求庇護者被發出遞解／遣送離境令，有關

人士可對作出遞解或遣送離境的決定進行司法覆核，而有關的法律

程序亦為法律援助所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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